
如果说引导更多群众和团体的参与，是

优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基础，那么强调依

法调解，以矛盾纠纷化解的案例来提升全民

法治素养，就是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工作水平的根本所在。

“板凳法庭”调解模式，就是桐乡市强调

以法治为本，不断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硬实力”的一项创新举措。

上个月，屠甸镇汇丰村的老方与同村的

老赵发生了一场纠纷。老方两年前从老赵

手中租了一处店面，花了20多万元装修，开

了一家农家乐。眼看着生意慢慢红火起来，

店面租约就要到期，老赵却要高价涨租，这

让老方无法接受。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老方想到了村里

的“板凳法庭”——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就

能化解村民的矛盾纠纷。

屠甸镇的“板凳法庭”整合了司法行政、

综治、派出所等部门力量，还配有法官、检察

官、警官、律师、网格长和人民调解员，确保

纠纷调处有人办、有人理，化“坐诊”为“巡

诊”，真正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基层矛盾化解

新平台。

那天，在汇丰村村委会主任王建发的主

持下，老方和老赵的纠纷搬上了“板凳法

庭”。两位当事人说明了各自的诉求，调解

员入情入理分析了利弊，村里的法律顾问和

派出所的民警出谋划策……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最终老方和老赵达成调解协议。如

今，老方的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

除了“板凳法庭”，“三级法律服务团”在

营造法治氛围，为老百姓解决生活上的麻烦

事儿，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中，也作出

了积极贡献。

这支团队诞生于2014年，桐乡市在完

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的基础上，

整合公、检、法、司等资源，以律师为主力军，

建立101个市、镇、村三级法律服务团。

“三级法律服务团”通过定期坐诊、按需

出诊、上门问诊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

律援助，帮助政府、企业和群众解决法律问

题，防范法律风险，排查矛盾纠纷隐患，及时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桐乡市还以“一地一品”法治文化阵地

建设为载体，通过打造让老百姓在生活生产

中“看得见、摸得着、受欢迎、见实效”的法治

文化阵地，在潜移默化中积极引导老百姓形

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风尚。以推进民主法治村

创建为抓手，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问题不上交”贯穿创建始终，以创促建，创建

结合，提高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成效，提升基

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板凳法庭”促和谐

法治为本
营造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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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打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桐

乡市还坚持以德治为先导，发挥道德模范的

示范引领作用、道德评判的监督协调作用、

村规民约的行为约束作用，从源头上减少矛

盾纠纷的产生，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前不久，在桐乡石门镇桂花村的会议室

里，由老党员、老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组成的

道德评判团就部分村民和村里因道路两侧

绿化带改造引发的纠纷，展开了评议。

会上，道德评判团成员们一方面劝导农

户摒弃成见，多站在村里的角度想问题，顾

全大局；另一方面对确实涉及损坏的部分农

作物，由村里出面给予一定的补偿。经过道

德评判团的开导，几家农户同意了主要道路

两侧的违建拆除与改造做法。

据了解，早在2008年，桂花村就已经成

立了首个道德评判团。多年来，从村民对村

里工作的争议，到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只

要有需要，大家就会让道德评判团成员参与

进来，召开成员会议，一起评一评、议一议，

通过“好坏大家判”来化解纠纷。

在桐乡，以道德评判遏制矛盾激化已蔚

然成风。通过在全市建立道德评判团制度，

由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三小组长代表、

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道德模范代表等组成

村级道德评判团，以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

村规民约为准则，积极参与村级矛盾纠纷调

处，有效发挥道德评议作用，快速化解矛盾

纠纷。

同时，桐乡还建立了道德观察员制度，

从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类模范等

有道德威望的人员中选聘道德观察员，参与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监

督和协调，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提升群众对人民调解的信任度和满意

率。三年来，道德观察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560余件，提出意见建议80余条。道德观察员参与调解

“三治融合”再升级 打造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桐乡样板”
本报记者 丁田醒 陈赛男
通讯员 沈筱莉 周丽 孙洪洲

2017年，发源于桐乡

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写入党的

十九大报告，为全国提供

了一个生动的基层社会治

理样本。

当前，“三治融合”在

桐乡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

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桐乡市将“三

治融合”理念融入到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中，以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

为先，着力提升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实效，实现了矛

盾纠纷化解成功率、人民

群众满意率的双提升以及

矛盾纠纷受理数、群众上

访数的双下降，打造了新

时代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

“桐乡样板”，为构建和谐

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有

力保障。

2018年，桐乡市被评

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

建活动先进单位，桐乡市

司法局被评为全国人民调

解工作先进集体。

在桐乡乌镇，有一支特殊的矛盾纠纷预

防化解队伍不得不提，那就是由2681人组

成的“乌镇管家”社会信息员队伍。

这些“管家”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网格

信息员，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工作能力。

自2015年组建以来，他们坚持在交通路口

开展文明劝导，走上街头清理路面垃圾，还

积极调解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通过几千人

的共同值守，再小的纠纷都一一化解，“乌镇

管家”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金名片”。

某居民因恋爱失意企图轻生，“乌镇管

家”第一时间发现后，联系民警、社区干部一

起做其工作，最后在各方的热心劝说开导

下，这名居民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某公

司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不慎猝死，“乌镇管

家”第一时间上报情况，有关部门及时介

入，使意外紧急事件得到及时处置……

“‘乌镇管家’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根植

于广大群众，这几千双眼睛密切关注着各

种事件、问题的动态发展，因此能在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并把问题隐患化解在初始阶

段，促进社会更加稳定和安全，让群众更加

满意。”乌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魏善良

向记者介绍说。

“乌镇管家”只是桐乡市以群众自治为

基础，全面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内生动力

的缩影。

近年来，桐乡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

根基层，不断推进人民调解自治组织、自治

队伍、自治品牌建设，打造以市级人民调解

委员会为龙头、11个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

会为骨干、209个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为基础、14家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为重

点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上下联动、

协调配合的矛盾纠纷调处网络格局。

同时，桐乡市严把调解员队伍准入关，

吸纳具有较高政策文化水平、法律知识水平

的离退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老党员、老

干部等人员充实到人民调解队伍中，优化队

伍结构、增添队伍活力，重点打造“民生三伯

伯”“和事佬”“老叶法律诊所”等特色品牌调

解室13个。通过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

工作，切实增强调解员的职业荣誉感，提高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目前，该市共评选出一

级人民调解员22名、二级人民调解员27名、

三级人民调解员45名。

此外，桐乡市还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永

久举办地的资源优势，推进“互联网+”人民

调解工作模式，搭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平台，建立了一支由70人组成的在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调解员队伍。自“在线平

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人民调解组织线

上受理、调处矛盾纠纷441件。

德治为先
增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软实力”

自治为基
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内生力”

乌镇管家几千人共同值守，再小的纠纷都不放过


